附1：

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15项公开内容
根据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“六公开”的要求，除保密信息外，我省细化出15项公开内容，各项内容将第一时间陆续通过“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”及有关媒体发布。

1.公开《2010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》及系列政策解读、系列提醒考生注意、系列指导服务；

2.公开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、考生须知、监考职责；

3.公开体检标准及军队（公安、司法）院校面试、体能测试、体检要求；

4.公开《2010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》，其中包括院校名称、招生计划、录取批次、收费标准等，以及前两年各招生院校的录取情况；

5.公开符合照顾政策的各类考生名单；

6.公开保送生、自主招生、艺术特长生、高水平运动员、小语种、运动训练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的院校名单，以及符合条件考生名单及录取名单；

7.公开各招生院校招生章程、招生简章及有关重要问题的说明；

8.公开考试、录取、填报志愿、征集志愿等高考工作进程表； 

9.公开各批次网上填报志愿、网上征集志愿的志愿表及剩余计划；

10.公开各批次包括艺术、体育类全省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； 
11.公开各批次各院校录取最低分及录取人数、录取名单、录取志愿；

12.公开高考成绩查询方式，当场公布艺术、体育类专业课考试成绩；

13.公开录取结果查询方式；

14.公开咨询、申诉及举报的网址、电话、地址；

15.公开重大违规作弊事件及违法诈骗案件的处理结果。
